
香港共產黨 
 
絕不能再容忍外籍傭人受到制度上的剝削 
 
──給「2017 年僱傭（修訂）條例草案（第二號）委員會」的信 
 
委員會主席： 
 
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，全憑香港上下每一個在工作崗位上的人，不分國籍、不分

種族、不偏不倚的為香港而努力。其中，外籍家庭傭人雖然也努力的為香港人民

服務，但她們有沒有因此而得到和本國人相同的保障？有沒有因為她們的身份，

而在人性尊嚴的層面上不得不作出一點的妥協？ 
 
一談到剝削，她們經歷的重重關卡，可能比參選香港特首還要複雜──踏出她們

的祖國開始就已經是一大考驗。在她們踏進香港的國門之前，可能已經因為事前

培訓教育，還有事先支付的機票錢，就得先揹上一大筆債務。到了這裡，開始她

的新生活的同時，也以為著她們債務償還的起點。她們一個月僅僅 4400 多元的

工資，二分之一很可能要拿去還債；剩下可能也有一部分的錢被那百般刁鑽的主

人私下給扣了起來；再扣掉她自己的伙食費，一共剩下多少？這還沒有把寄回祖

國的生活費算進去呢！ 
 
正因為這些困難重重的挑戰，所以她們不能輕易的透過切實可行的申訴制度，去

揭發一些令人髮指但鮮為人知的不當待遇──要是主人知道她曾向有關部門提

出申訴，不但可能會因此丟了工作，而且依然得償還當年所欠下的錢！也因此，

對外籍家庭傭人的保障，絕不能再指望任何時候補救的措施；這一切，在她們踏

上香港領土之前，就必須要開始了！我們絕不能讓香港的國際形象和地位，因為

少數犯罪分子的個人行為，而遭受到全面的崩潰和毀滅性的衝擊！ 

 

我們鄭重的向委員會要求政府實施以下的措施，以全面終結一切對外勞的剝削： 

 

1、 除加大有關刑罰外，設置預備的「外籍傭人中介小組」，以防止介紹所負責人

租售形式發出時，眾多傭人及其主人求助無門的情況。 

 

2、 設立「不宜擔任家庭傭工之僱主中央名冊」，防止任何國籍的外來勞動力再次

受到不人道的對待；這份「名冊」應該以「政府集中」方式加以管理，並在

每次任何人提交傭工收入的申請前，實施「義務性」的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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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若有任何人因「向外籍傭工給予不人道待遇」而遭到確定的有罪判決，須永

久取消其申請外籍傭工的資格；遠期應考慮將觸犯嚴重暴力犯罪等人員同時

納入該「名冊」當中。 

 

4、 檢討現行的外籍傭工聘用條款，且不得過度重視僱主一方的意見；政府也應

該以身作則，堅定表達政府本身的立場；發揮「全力平衡」政府技能。 

 

5、 確保任何傭工在需要得到幫助時，能不受一切人生安全及經濟上的威脅，並

妥善處理一切投訴。嚴謹以「句錄」等形式，保護前來求助的傭工！ 

 

此外，我們也同時向政府表達明確的立場──反對西九龍過急列車站實施中國本

土的法律；反對〈國歌法〉在香港立法，藉此打壓言論自由。 

 

我們也強烈要求釋放無辜的 16 個人；他們是以自己的生命保衛家園、堅決捍衛

社會主義理想的民族都市！ 

 

香港共產黨 

勞動權益工作分隊 

 

2017-09-01 

 

我們跟中國共產黨真的沒有任何關係… 

 

 


